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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

甲方: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以下称为甲方)

乙方:衡水恒洋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以下称为乙方)

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甲方)所需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⒛21年重点水利工程(设备)经山东正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67⒎ 1Z21∞22司63

招标文件在国内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经评标委员会确定 (乙方)为中标人。

甲、乙双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

相关法律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 ,。 经平等协商达成合同如下: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

(一 )本项目招标文件

(二 )中标人投标文件

(三 )合同格式、合同条款

(四 )中标人在评标过程中做出的有关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文件

(五 )中标通知书

(六 )本合同附件

二、合同的范围和条件

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三、服务内容

本合同所提供的服务内容详见合同服务清单 (附件一)(同投标文件中投标

报价明细表,下同)。

乙方项目负责人: 杨王生

四、合同金额

联 系 电话 :1561鲳80123

根据上述合同文件要求,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Y1214813.6元 ,大写:壹佰贰

拾壹万肆仟捌佰壹拾叁元陆角 。 (分项价格详见合同服务清单)。

五、付款途径

口国库支付  □甲方支付  □国库与甲方共同支付



预算内资金:1214813.6元 ;财政专户资金: /元 ;自 筹资金:=元 。

属国库集中支付的预算内、财政专户采购资金,甲方应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

限,通过 《山东省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支付申请,财政

部门对支付申请审核无误后,15个工作日内将款项直接支付至乙方账户。

六、付款方式

曰分期支付方式 :

算前 乙方 向甲方提供质量保证金保函。

质量保证金及质保期:质量保证金为合同价款的弘,乙方须提供质量保证

七、交货期和地点

1、 交货期:预埋件 ⒛21年 11月 30日 前运至施工现场;⒛22年 3月 ⒛ 日

前完成橡胶坝等全部设备。

2、 交付地点:乙方须按甲方要求供货至项目区内指定地点。

八、履约验收

本合同为甲方进行履约验收的主要依据。甲方应专门成立履约验收小组,于

乙方交付项目时组织验收,验收人员应与采购人员相分离。验收应严格按照招标

文件和采购合同进行,保证采购项目与招标文件和采购合同内容的一致。

九、履约担保 :无 。

十、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乙方提交履约保函后生效。

十一、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具体违约责任由双方按照 《政

府采购法》、 《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自行约定并在合同中明确。)

十二、争议解决



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友好

协商解决不成的,约定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十三、合同保存

本合同一式柒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山东正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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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磁

联系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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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衡水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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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通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应具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1合 同

1.1.1.1合 同文件 (或称合同):指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商务和技术偏

差表、专用合同条款、通用合同条款、供货要求、分项报价袤、中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

细描述、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计划,以及其他构成合同组成部分的文件。

1.1.1.2合 同协议书:指买方和卖方共同签署的合同协议书。

1.1,1,3中 标通知书:指买方通知卖方中标的函件。

1.1,1。 4投标函:指 由卖方填写并签署的,名为
“
投标函

”
的函件。

1.1.1.5商 务和技术偏差表:指卖方投标文件中的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1.1.1.6供 货要求:指合同文件中名为
“
供货要求

”
的文件。

1.1.1,7中 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指卖方投标文件中的投标设备技术性能指

标的详细描述。

1.1,1.8技 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计划:指卖方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计划。

1.1.1.9分 项报价表:指卖方投标文件中的分项报价表。

1.1,1,10其他合同文件:指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确认构成合同文件的其他文件。

1.1.2合同当事人

1.1.2.1合 同当事人:指买方和 (或 )卖方。

1.1,2,2买 方:指与卖方签订合同协议书,购买合同设备和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的当

事人,及其合法继承人。

1,1.2.3卖 方:指与买方签订合同协议书,提供合同设备和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的当

事人,及其合法继承人。

1.1.3合 同价格

1.1.3.1签 约合同价:是雒订合同时合同协议书中写明的合同总金额。

1,1.3.2合 同价格:指卖方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后,买方应付给卖方的金额。



1.1.4合同设备:指卖方按合同约定应向买方提供的设备、装置、备品、备件、易损易

耗件、配套使用的软件或其他辅助电子应用程序及技术资料,或其中任何一部分。

1.1.5技术资料:指各种纸质及电子载体的与合同设备的设计、检验、安装、调试、考

核、操作、维修以及保养等有关的技术指标、规格、图纸和说明文件。

1.1.6安装:指对合同设备进行的组装、连接以及根据需要将合同设备固定在施工场地

内一定的位置上,使其就位并与相关设备、工程实现连接。

1.1.7调试:指在合同设备安装完成后,对合同设备所进行的调校和测试。

1.1.8考 核:指在合同设备调试完成后,对合同设备进行的用于确定其是否达到合同约

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的考核。

1.r.9验收:指合同设备通过考核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后,买方作出接受

合同设备的确认。

1.1.10技术服务:指卖方按合同约定,在合同设备验收前,向买方提供的安装、调试

服务,或者在由买方负责的安装、调试、考核中对买方进行的技术指导、协助、监督和培训

等。

1.1,11质 量保证期:指合 l刂 没备验收后,卖方按合同约定保证合同设备适当、稳定运

行,并负责消除合同设备故障的J叨 限。

1.1.12质 保期服务:扌 H杓 :lfl鼠保证期内,卖方向买方提供的合同设备维护服务、咨询

服务、技术指导、协助以及对丨丨|现故障的合同设备进行修理或更换的服务。

1.1.13工 程

1.1.13.1工程:指在专川合⒈刂条款中指明的,安装运行合同设备的工程。

1.1.13.2施工场地 (或称 丨:地 、施工现场):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的工程所在场所。

1,1.14天 (或称日):除 4\9川 指明外,指 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

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箅。合丨I刂 约定的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

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墩后⋯人
"

1,1.15月 :按照公历川汁算。合同中按月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从次日开始

计算。合同约定的期间的龈属
·人灶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

的最后一天。

1.1.16书 面形式:扌H合 丨I刂 史件、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

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亻∫丿丨彡川1汶观所载内容的形式。



1,2语言文字

合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1.3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δ

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

(1)合同协议书 ;

(2)中标通知书 ;

(3)投标函:

(4)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

(5)专用合同条款 ;

(6)通用合同条款 ;

(7)供货要求 ;

(8)分项报价表 :

(9)中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 ;

(10)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计划 ;

(11)其他合同文件 ,

1.茌 合同的生效及变更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文

1.4.1除专用合同条砍另有约定外,买方和卖方的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

代表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宇并加益丰位幸后,合同生效。

1.4.2除专用合同条欺另衤约定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需对合同进行变更,双方应

签订书面协议,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1.5联络

1.5.1买卖双方应就合冂肛行中有关的事项及时进行联络,重要事项应通过书面形式进

行联络或确认。合同履行过租中的任何联络及相关文件的签署,均应通过专用合同条款指定

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进行,合冂肛行过程中,双方可以书面形式增加或变更指定联系人。

1.5.2合同履行中或与合问有关的任何联络,送达到第 1.5.1项指定的联系人即视为送

j氵苎i。



1.5.3买方可以安排监理等相关人员作为买方人员,与卖方进行联络或参加合同设备的

监造 (如有 )、 交货前检验 (如有)、 开箱检验、安装、调试、考核、验收等,但应按照第

1.5.1项 的约定事先书面通知卖方。

1.6联合体

1.6.1卖方为联合体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买方签订合同,并向买方为履行合同承

担连带责任。

1.6.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经买方同意,不得修改联合体协议。联合体协议中关于联

合体成员间权利义务的划分,并不肜响或减损联合体各方应就履行合同向买方承担的连带责

任。      。                      。

1.6.3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与买方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各成员全面

履行合同。除非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牵头人在履行合同中的所有行为均视为已获得联合

体各方的授权。买方可将合同价揪全部支付给牵头人并视为其已适当履行了付款义务。如牵

头人的行为将构成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则牵头人须事先获得联合体各方的特别授权。

1.7转让

未经对方当事人书面同忠,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其在合同项下的权利和 (或 )义务。

2.合同范围

卖方应根据供货要求、中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计划

等合同文件的约定向买方提供合冂设备、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

3.合同价格与支付

3.1合同价格

3.1.1合 同协议书中战明的签约合同价包括卖方为完成合同全部义务应承担的一切成

本、费用和支出以及卖方的合理利润。

3.1.2除专用合同条砍另有约定外,签约合同价为固定价格。



3,2合同价款的支付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买方应通过以下方式和比例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款 :

3.2.1预
付 款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 sO%的预付款,买方支付预付款后,如卖方未履行合同义务 ,

则买方有权收回预付款;如卖方依约屐行了合同义务,则预付款抵作合同价款。

3.2.2交
货 款

卖方按合同约定交付全部合同设备后,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全部单据并经审核无

误后 28日 内,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格的60%:

(1)卖方出具的交货泔丰正本-份
;

(2)买方签署的收货泔△正本-份
;

(3)制造商出具的出厂质Ⅰ合格证正本一份;

(4)合同价格100%金钡的Ⅱ位税发票正本一份。

3.2.3验 收 款

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交的买出双方签署的合同设备验收证书或己生效的验收款支付函正

本一份并经审核无误后 28日 内,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格的25%。

3.2。 4结
清 款

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交的贝方岱署的质量保证期届满证书或己生效的结清款支付函正本

一份并经审核无误后 28日 内,向出方支付合同价格的 sOb。

如果依照合同第9,1叨 ,出方应向买方支付费用的,买方有权从结清款中直接扣除该笔

费用。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幻庀外,征买方向卖方支付验收款的同时或其后的任何时间内,卖

方可在向买方提交买方可0工的金钡为合同价格 sO/0的合同结清款保函的前提下,要求买方

支付合同结清款,买方不仔招饱。

3.3买方扣款的权利

当卖方应向买方支付0冂朋 「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时,买方有权从上述任何一笔应付款中

予以直接扣除和 (或 )兑付旧的保证金。



在。监造及交货前检验

衽。1监造

专用合同条款约定买方对合同设备进行监造的,双方应按本款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履行。

4,1,1在合同设备的制造过程中,买方可派出监造人员,对合同设备的生产制造进行监

造,监督合同设备制造、检验等情况。监造的范围、方式等应符合专用合同条款和 (或 )供

货要求等合同文件的约定。

4.1.2除专用合同条款羽l(或 )dt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买方监造人员可到合

同设各及其关键部件的生产ψ刂迪J见炀进行监造,卖方应予配合。卖方应免费为买方监造人员

提供工作条件及便利,包扪“!个限 卜必崾的办公场所、技术资料、检测工具及出入许可等 :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以 力|恪 迪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由买方承担。

4.1.3卖方制订生产制j± 洲 }刂 没符的进度计划时,应将买方监造纳入计划安排,并提前

通知买方;买方进行监造不丿ψ形响 ml刂 没备的正常生产。除专用合同条款和 (或 )供货要求

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政 力丿ψ|″ l丨 饣7H将需要买方监造人员现场监造事项通知买方;如买

方监造人员未按通知出席,不 H彡 响们 I刂 没备及其关键部件的制造或检验,但买方监造人员有

权事后了解、查阅、复制相 XⅡ I刂
jViJ戈 榆骑记录。

4.1.4买方监造人贝杓:ll/lj伍 屮钔|发 J见合同设备及其关键部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则

有权提出意见和建议。映″应※JR`以、崾措施消除合同设备的不符,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

造成的延误由卖方负责。

4.1.5买方监造人少t刈 价|l刂 }钍 符的 |亻i造 ,不视为对合同设备质量的确认,不影响卖方交

货后买方依照合同约定Xvl洲 |刂 丨V胬 挝出颀量异议和 (或 )退货的权利,也不免除卖方依照合

同约定对合同设备所应爪 {丨 l的

"们

义务或责任。

4.2交货前检验

专用合同条款约定以力少 I丿 0货 丨iI检验的,双方应按本款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履行。

4.2.1合 同设备交伙

"仃

,” 勹丿“

`介
同买方代表根据合同约定对合同设备进行交货前检验

并出具交货前检验记录 ,r∫ 次/lll川 ||丨 议方承担。卖方应免费为买方代表提供工作条件及便利 ,

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办公炀丨丿l、 |电 术资料、检测工具及出入许可等。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

定外,买方代表的交逦、伐丨|i Vll川 ||丨 买方承担。

4.2.2除专用合「刂糕袱 {|I(l|k)供 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卖方应提前 7日 将需



要买方代表检验事项通知买方;如买方代表未按通知出席,不影响合同设备的检验。若卖方

未依照合同约定提前通知买方而自行检验,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暂停发货并重新进行检验 ,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造成的延误由卖方负责。

4.2.3买方代表在检验中如发现合同设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则有权提出异议。卖

方应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合同设备的不符,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造成的延误由卖方负责。

4.2。 4买方代表参与交货前检验及签署交货前检验记录的行为,不视为对合同设备质量

的确认,不影响卖方交货后买方依照合同约定对合同设备提出质量异议和 (或 )退货的权利 ,

也不免除卖方依照合同约定对合同设备所应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5.包装、标记、运输和交付    .

5.1包装

5.1.1卖方应对合同设备进行要苷包装,以满足合同设备运至施工场地及在施工场地保

管的需要。包装应采取防湖、防晒、防锈、防腐蚀、防震动及防止其他损坏的必要保护措施 ,

从而保护合同设备能够经受多次拙运、装卸、长途运输并适宜保管。

5.1.2每个独立包装箱内应附嫂箱沽单、质量合格证、装配图、说明书、操作指南等资

料。

5.1.3除专用合同条砍另有的定外,买方无需将包装物退还给卖方。

5.2标记

5.2.1除专用合同条欣另订的定外,卖方应在每一包装箱相邻的四个侧面以不可擦除的、

明显的方式标记必要的牧圯佰忠和|标记,以满足合同设备运输和保管的需要。

5.2.2根据合同设备的柠庶和坛输、保管的不同要求,卖方应在包装箱上清楚地标注

“
小心轻放

” “
此端朝上,礻勿倒Ⅱ"“保持干燥

”
等字样和其他适当标记。对于专用合同

条款约定的超大超重件,出方应矽:包坡箱两侧标注
“
重心”

和
“
起吊点

”
以便装卸和搬运。

如果发运合同设备中含有△燃】灯物lli、 腐蚀物品、放射性物质等危险品,则应在包装箱上

标明危险品标志。

5.3运输

5.3.1卖方应自行地押俎宜n|J泌输工具及线路安排合同设备运输。

5.3.2除专用合同尔从爿有的处外,每件能够独立运行的设备应整套装运。该设备安装、



调试、考核和运行所使用的备品、备件、易损易耗件等应随相关的主机一齐装运。

5.3.3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卖方应在合同设备预计启运 7日 前,将合同设备名

称、数量、箱数、总毛重、总体积 (用 m3表示 )、 每箱尺寸 (长 ×宽×高)、 装运合同设

备总金额、运输方式、预计交付日期和合同设备在运输、装卸、保管中的注意事项等预通知

买方,并在合同设备启运后 24小时之内正式通知买方。

5,3.4卖方在根据第 5.3.3项 进行通知时,如果发运合同设备中包括专用合同条款约定

的超大超重包装,则卖方应将超大和 (或 )超重的每个包装箱的重量和尺寸通知买方;如果

发运合同设备中包括易燃易爆物品、腐蚀物品、放射性物质等危险品,则危险品的品名、性

质、在运输、装卸、保管方面的特殊要求、注意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方法等,也应一并通

知买方。

5.4交付

5.4.1除专用合同条款)J仃 约定外,卖方应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和批次在施工场地

车面上将合同设备交付给买力。X方对卖方交付的包装的合同设备的外观及件数进行清点核

验后应签发收货清单,并 白负肛1险和费用进行卸货。买方签发收货清单不代表对合同设备的

接受,双方还应按合同约定进行丿Il续 的检验和验收。

5.4.2合 同设备的所亻∫权和lxt险 白交付时起由卖方转移至买方,合 同设备交付给买方之

前包括运输在内的所有风险均 l|l妙t力 承担。

5.4.3除专用合同条歉 ,J仃 〃J定 外,买方如果发现技术资料存在短缺和 (或 )损坏,卖

方应在收到买方的通知后 7HV凼 1F,t补 齐短缺和 (或 )损坏的部分。如果买方发现卖方提供

的技术资料有误,卖方应杓:收列丿(力 汕知后 7日 内免费替换。如由于买方原因导致技术资料

丢失和 (或 )损坏,卖方应杓:收 列丿(力 的通知后 7日 内补齐丢失和 (或 )损坏的部分,但买

方应向卖方支付合理的复彳‖刂、||||‘ 苻

"川
ω

6.开箱检验、安装、调试、彬核、验收

6,1开箱检验

6,1.1合 同设备交付丿li丿 “

`丿

|彳 J丿 |∶ ↑n{命 验,即合同设备数量及外观检验。开箱检验在专用

合同条款约定的下列任一种 |丨刂

"丨

丨V|彳 J:

(1)合同设备交付 ||刂 :



(2)合同设备交付后的一定期限内。

如开箱检验不在合同设备交付时进行,买方应在开箱检验 3日 前将开箱检验的时间和地

点汕知卖方。

6.1.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合同设备的开箱检验应在施工场地进行。

6.1.3开箱检验由买卖双方共同进行,卖方应自负费用派遣代表到场参加开箱检验。

6.1.4在开箱检验中,买方和卖方应共同签署数量、外观检验报告,报告应列明检验结

柴,包括检验合格或发现的任何短缺、损坏或其他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形。

6.1.5如果卖方代表未能依约或按买方通知到场参加开箱检验 ,买方有权在卖方代表未

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开箱检验,并雒

"数
片t、 外观检验报告,对于该检验报告和检验结果,视

为卖方己接受,但卖方确有合尹|!尹 |!山 ⒒lj「 91与买方协商推迟开箱检验时间的除外。

6.1.6如开箱检验不在合 |i刂 没侪交亻刂时进行,则合同设备交付以后到开箱检验之前,应

由买方负责按交货时外包装炳1讣

、
r刈 洲·刂没符进行妥善保管。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在

开箱检验时如果合同设备外包戕丨J灾 阳 |刂 ^致 ,则开箱检验中发现的合同设备的短缺、损坏

或其他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悄丿丨彡,丨 ||J∶ 力饭 J丨 ,卖方应补齐、更换及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如果

在开箱检验时合同设备外包战小丿止丈即 |刂 的包装或虽是交货时的包装但与交货时不一致且

出现很可能导致合同设各知丿
/lA丿 戈丬11叼 (的包块破损,则开箱检验中发现合同设备短缺、损坏或

其他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惝丿杉的丿
^1阶

,l||丿 (方承担,但买方能够证明是由于卖方原因或合同设

备交付前非买方原因导致的除夕|、

6,1.7如双方在专川 mI刂 笊椒们|(J戈 )供货要求等合同文件中约定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合同设备进行开箱检验或杓:川 柚恂刂Oj、 L卩 I!屮 另行约定由第三方检验的,则第三方检测机构的

检验结果对双方均具有约木勹"

6,1.8开箱检验的榆刂0″ l叩 小ⅢI×
、
}扌丿
、
i在合同设备的安装、调试、考核、验收中及质量保

证期内发现的合同设备llfl配 l刂

"丿

|,||{小 m:免除或影响卖方依照合同约定对买方负有的包括合

同设备质量在内的任何义务J吨 ||i们 ‘‘

6.2安装、调试

6.2,1开箱检验完成山I) 〈V勹 丿、̌利合同设备进行安装、调试,以使其具备考核的状态。

安装、调试应按照专川丬 l刂 拍揪〃J)i′ 的 卜列任一种方式进行 :

(1)卖方按照合 |i刂 ril;丨 %|`拙 |r∷ |叫 没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

(2)买方或买方玄{||η  勹

"I丿

t含 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卖方提供技术服务。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如 由于买方或买方安排的第三方未

按照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指导导致安装、调试不成功和 (或 )出现合同设备损坏,买方应自

行承担责任。如在买方或买方安排的第三方按照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指导进行安装、调试的

怙况下出现安装、调试不成功和 (或 )造成合同设备损坏的情况,卖方应承担责任。

6.2,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安装、调试中合同设备运行需要的用水、用电、其

他动力和原材料 (如需要)等均由买方承担。

6.2,3双方应对合同设备的安装、调试情况共同及时进行记录。

6.3考核

6.3.1安装、调试完成后,双方应对合同设备进行考核,以确定合同设备是否达到合同

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考核中合同设备运行需要的用水、

用电、其他动力和原材料 (如需要)等均由买方承担。

6.3.2如 由于卖方原因合同设备在考核中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卖

方应在双方同意的期限内采取措施消除合同设备中存在的缺陷,并在缺陷消除以后,尽快进

行再次考核。

6.3.3由 于卖方原因未能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时,为卖方进行考核的机会不超过三次。

如果由于卖方原因,三次考核均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卖双方应就合

同的后续履行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但如合同中约定了或双方在考核

中另行达成了合同设备的最低技术性能考核指标,且合同设备达到了最低技术性能考核指标

的,视为合同设备己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买方无权解除合同,且应接受合同设备,但卖

方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进行减价或向买方支付补偿金。

6.3.4如 由于买方原因合同设胬在考核中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卖

方应协助买方安排再次考核。由于买方原因未能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时,为买方进行考核

的机会不超过三次。

6.3.5考核期间,双方应及时火⒈刂记泶合同设备的用水、用电、其他动力和原材料 (如

有)的使用及设备考核情况。刈
%ˉ

丨
1木 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的,应如实记录设备表现、可能

原因及处理情况等。

6.4验收

6.4,1如合同设备在考核屮达到土战视为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卖双方应在考核完



`洳

刂”I7H内 |戈 川々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签署合同设备验收证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

份 i· 峋收 H丿 Vl应为合同设备达到或视为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的日期。

6.4.2如 由于买方原因合同设备在三次考核中均未能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买卖双方

丿·/″ 考核结束后 7日 内或专用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签署验收款支付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卖方有义务在验收款支付函签署后 12个月内应买方要求

l,t供 相关技术服务,协助买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合同设备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买方应

'爪

扭卖方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在上述 12个月的期限内,如合同没备经过考核达到或视为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

哄卖双方应按照第 6.4.1项 的约定雒

"合
|i刂 没备验收证书。

6.4.3除专用合同条款 9j仃约定外,如 山 J工 买方原因在最后一批合同设备交货后 6个月

内未能开始考核,则买卖双力丿“

`仃

卜i奎 川丨限儿l|满后 7日 内或专用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

签署验收款支付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亻∫〃J定 夕hJ∶ 力仃义务杓i验 收款支付函签署后 6个月内应买方要求提

供不超出合同范围的技术川K务 ,协 J叻 丿(″ 米l陕 一切必要措施使合同设备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

标,且买方无需因此向议力攴小|lJll川 Ⅱ

在上述 6个月的期 llu内 ,如 r氵 |刊 丨o胬经过考核达到或视为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

卖双方应按照第 6.4,1J贞的〃J;i∶ ‖ W rr|刊 没待验收证书。

6.4.4在第 6,4.2丿 贞和η (|,1,∶ 丨丨Jl ll丿 丨彡卜,卖方也可单方签署验收款支付函提交买方 ,

如果买方在收到卖方签

"的
咖 |廴 {,欠 氵亻、|Ⅱ1儿 i14日 内未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则验收款支付

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6.4.5合 同设备验收 l丨 |""勹 ‖

"小
ml免除卖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对合同设备应承担的保

证责任。

7.技术服务

7.1卖方应派遣技本,ll幻‘、{{;l||1"勹 |t术 人员到施工场地为买方提供技术服务。卖方的技

术服务应符合合同的〃J9i」 ··

7.2买方应免费为 J(巧 |氵 忄人宀l|丿 ∫

"1丨

:作条件及便利,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办公场所、

技术资料及出入许可Vt‘ 阝↑1|||∫ l|叫 “{、欠)j有约定外,卖方技术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由卖

方承担。



7,3峡方技术人员应遵守买方施工现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服从买方的

丨%|l吻 ↑
.}∫

||!。

7,亻 如果任何技术人员不合格,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撤换,因撤换而产生的费用应由卖方

小|l|‘ ,茌不影响技术服务并且征得买方同意的条件下,卖方也可自负费用更换其技术人员。

8.质且保证期

8.1除专用合同条款和 (或 )供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合同设备整体质量保证

Ju|为 验收之日起 12个月。如对合同设备中关键部件的质量保证期有特殊要求的,买卖双方

"J杓
: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在合同第 6,4.2项情形下,无论合同设备何时验收,其质量保证

|V丨 J汰 长为签署验收款支付函后 12个月。在合同第 6,4.3项情形下,无论合同设备何时验收 ,

J1颀量保证期最长为签署验收款支付函后 6个月。

8.2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合同设备出现故障,卖方应自负费用提供质保期服务,对相关

合同设备进行修理或更换以消除故障。更换的合同设备和 (或 )关键部件的质量保证期应重

抑i计算。但如果合同设备的故障是由于买方原因造成的,则对合同设备进行修理和更换的费

川应由买方承担。

8.3质 量保证期届满后,买方应在 7日 内或专用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向卖方出具

合同设备的质量保证期届满证书。

8.4在合同第 6.4.2项 情形下,如在验收款支付函签署后 12个月内由于买方原因合同

设备仍未能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卖双方应在该 12个月届满后 7日 内或专用合同条

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签署结清款艾付函。

8.5在合同第 6.4.3项 怙形下,如在验收款支付函签署后 6个月内由于买方原因合同设

备仍未进行考核或仍未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则买卖双方应在该 6个月届满后 7日 内或专

用合同条款另行约定的时间内签丬纣i清款支付函。

8,6在第 8.4款和第 8.5揪怙肜下,卖方也可单方签署结清款支付函提交买方,如果买

方在收到卖方签署的结清款艾r,lH勺 后 14日 内未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则结清款支付函自签

署之日起生效。

9.质保期服务

9.1卖方应为质保期丿‖丈务№丨符允赳的技术人员、工具和备件并保证提供的联系方式畅通。



r⒈ 1川 命冂条款和 (或 )供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卖方应在收到买方通知后 24小

||9|内 Ⅱ攵丨||响应,如需卖方到合同设备现场,卖方应在收到买方通知后 48小时内到达,并在

彳l刂 iΔ 山17日 内解决合同设备的故障 (重大故障除外 )。 如果卖方未在上述时间内作出响应 ,

″
|刂 以力仃权自行或委托他人解决相关问题或查找和解决合同设备的故障,卖方应承担由此发

忄的个邯费用。

9.2如卖方技术人员需到合同设备现场进行质保期服务,则买方应免费为卖方技术人员

|丿 l供 丨i作条件及便利,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办公场所、技术资料及出入许可等。除专用合同

笊揪 )J有约定外,卖方技术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由卖方承担。卖方技术人员应遵守买方施

卜l,L场 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服从买方的现场管理。

9.3如臬任何技术人员不合格,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撤换,因撤换而产生的费用应由卖方

爪担。在不影响质保期服务并且征得买方同意的条件下,卖方也可自负费用更换其技术人员。

9,4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卖方应就在施工现场进行质保期服务的情况进行记录 ,

丨己载合同设备故障发生的时间、原因及解决情况等,由 买方签字确认,并在质量保证期结束

后提交给买方。

10.履约保证金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履约保证金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在合同设备验收证书

或验收款支付函签署之日起 28日 后失效。如果卖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其履行不符合

合同的约定,买方有权扣划相应金额的履约保证金。

11.保证

11.1卖方保证其具有完全的能力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11.2卖方保证其所提供的合同设备及对合同的履行符合所有应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

11.3卖方保证其对合同设备的销售不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任

何第三方不会因卖方原因而基于所有权、抵押权、留置杈或其他任何权利或事由对合同设备

主张权利。

11.4卖方保证合同设备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标准、技术性能考核指标等,能够安全

和稳定地运行,且合同设备 (包括全部部件)全新、完整、未使用过,除非专用合同条款和



(I|0l)亻丿1伙 崾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

H,凸 火方保证,卖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完整、清晰、准确,符合合同约定并且能够满

丿l|n|叫 丨仗符的安装、调试、考核、操作以及维修和保养的需要。

H,6峡 方保证合同范围内提供的备品备件能够满足合同设备在质量保证期结束前正常

|/l{J枝纠}修 的需要,如在质量保证期结束前因卖方原因出现备品备件短缺影响合同设备正常

l'l彳 丿的,Jt方应免费提供。

H.7除专用合同条款和 (或 )供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外,如果在合同设备设计

倒川
`∫

命煳内发生合同项下备品备件停止生产的情况,卖方应事先将拟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

”∶勹,仗买方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备品备件的需求量。根据买方要求,卖方应 :

(l)以不高于同期市场价格或其向任何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提供合同设备正常

I'、 仃所需的全部备品备件。

(2)免费提供可供买方或第三方制造停产备品备件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以便买方持

'忄

:J大 得上述备品备件以满足合同设备在寿命期内正常运行的需要。卖方保证买方或买方委托

的笳三方制造及买方使用这些备品备件不侵犯任何人的知识产权。

l1.8卖方保证,在合同设备设计使用寿命期内,如果卖方发现合同设备由于设计、制

jt、 标识等原因存在足以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卖方将及时通知买方并及时采取修正

J戈 捋补充标识、修理、更换等措施消除缺陷。

12.知识产权

12.1买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给卖方的全部图纸、文件和其他含有数据和信息的资

料,其知识产权属于买方。

12.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买方不因签署和履行合同而享有卖方在履行合同过

程中提供给买方的图纸、文件、配套软件、电子辅助程序和其他含有数据和信启、的资料的知

识产权。

12.3如合同设备涉及知识产权,则卖方保证买方在使用合同设备过程中免于受到第三

方提出的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的伤害。

12.4如果买方收到任何第三方有关知识产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卖方在收到买方通

知后,应以买方名义并在买方的协助下,自 负费用处理与第三方的索赔或诉讼,并赔偿买方

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如果卖方拒绝处理前述索赔或



ul丨 犬l丨 Vi内 |勺 彳、丨|丿 :乃 j山 幻|ll28日 内未作表示,买方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些索赔或诉讼,因

l||l幻 叫

"{J llll川

丬l|ju哽 的刂)刂 失均应由卖方承担。

l" 亻哏

"邛

ri|"|仪 力应刈 |川 履行合同而取得的另一方当事人的信息、资料等予以保密。未经另一方

"l屮 人 |l|"i|叫 总,任何一方均不得为与履行合同无关的目的使用或向第三方披露另一方当事

人

""|"勹

亻|、 l‖ 1、 资料。

rI|"|"】
I丨 i人 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下列信启、:

(l)||∶
|丿刂接受信息一方的过失现在或以后进入公共领域的信启、;

〈⒓)扌 汝受信启、一方当事人合法地从第三方获得并且据其善意了解第三方也不对此承担

{∵

"I义

务∫‘J信 启、;

(∶;)法律或法律的执行要求披露的信启、。

|⒋ 汕约责任

141合 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下所作保证

"〈

J,丿“
`|丨

刂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修理、更换、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14.2卖方未能按时交付合同设备(包括仅迟延交付技术资料但足以导致合同设备安装、

i川 丨l、 、考核、验收工作推迟的)的 ,应向买方支付迟延交付违约金。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

)|′ 外,迟延交付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

(l)从迟交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迟交合同设备价格的0.跚 ;

(2)从迟交的第五周到第八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迟交合同设备价格的 1%;

(3)从迟交第九周起,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迟交合同设备价格的 1.5%。

在计算迟延交付违约金时,迟交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

j⊥ 合同价格的 10%。

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卖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设备的义务,但如迟延交付必然

寸致合同设备安装、调试、考核、验收工作推迟的,相关工作应相应顺延。

14.3买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应向卖方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除专用合

|司 条款另有约定外,迟延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

(1)从迟付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0.5%;



到笫八月,每周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1%;

,每月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1.sO/0。

佥时,迟付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付款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

约定外,有下述情形之一,当事人可发出书面通知全部或部分地解

达对方时全部或部分地解除:

文付合同设备超过 3个月;

Jn仁 由于卖方原因三次考核均未能达到技术性能考核指标或在合同约定了或

另行达成了最低技术性能考核指标时均未能达到最低技术性能考核指标,且买

的后续履行协商达成一致 :

‘0)买方迟延付款超过 3个月;

“)合冂-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 (细微义务除外),或在未事先

品-方当I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事任何可能在实质上不利影响其履行合同能力的活动,

方当I人书面通知后 14日 内或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期限内未能对其行为作出

|

(6)合同一方当事人出现破产、清算、资不抵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可能丧失履约

的怙形,且未能提供令对方满意的履约保证金。

Ⅱ·不可抗力

16,1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受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

例如战争、严重的火灾、台风、地震、洪水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情形,而无法履行合

冂顶下的任何义务,则受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应立即将此类事件的发生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并

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28日 内将有关当局或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提交给另一方当事人。

16,2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对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任何合同义务的迟延

肛行或不能履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该方当事人应尽快将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消除的情况通

知另一方当事人。

16.3双方当事人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其影响消除后立即继续履行其合同义务,合



挟另有约定外,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超过 140

知解除合同。

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解决

庀下列-种方式解决:



第二节 专用合同条款

合同特殊条款是合同通用条款的补充和修改。如果两者之间有抵触,应 以专用条款为准。

有下列各项 :

1.定义 :

1.1本合同中的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

1.1.2.2买 方:本合同买方系指: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1.1.2.3卖方:本合同卖方系指:中标供货商。

1.1.13.2现场:本合同项下货物使用地点位于:⒛21年重点水利工程施工现场。

3.1合同金额 g

投标报价:货物供应直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总价。 (到 目的地含税价 )

相关费用:报价包含供货、运输装卸费、指导安装调试费、包装费、保险费、总包配

合费、检测试验费、税费以及伴随月艮务费等一切费用。

3.2。 付款方式 :

5.4。 交付

交货期 :

闭机交付:⒛” 年 4月 ⒛ 日前完成全部设备交付。

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交货方式为: (D在用户指定的地点交货。

8.质量保证期: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2年。

10.履约担保:五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

成的,约定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附件一

四、分项报价表

(1)分项报价明细表

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

投标人名称 (单位公章):衡水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注:报价包含供货、运输装卸费、指导安装调试费、包装费、保险费、

总包配合费、检测试验费、税费以及伴随服务费等一切费用。

序号 项目编码 清单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数量 单价 (元 ) 合计 (元 )

1 A 第一部分潘电橡胶坝坝袋采购

A01 一。坝袋采购

1.1.1 A01.04 1.坝袋工程

1.1.1

1
A01.04.o1 橡胶坝底垫片 (厚度 3mm) m2 750.300 60.000 45018.00o

1.1.1

2
A01.04.02 JBD4.5-30030O司 型 坝 袋

(胶

布

丕些卡劳J3oo3o0-3)
m2 1330.94o 700.000 931658.0oo

1,1.1

3
A01.04,o3 加强片 (胶布型号 JS6036ll3) m2 80.茌00 720.00 57888.000

1.1.1

4
A01.04.04 止水海绵 (宽度 30ω m2 57.030 320.00o 18249.600

1.1.1

5
A01.04.05

锚固设备 (包括垫板、压板、螺
栓、螺母、薄螺母、垫圈 )

m 192,000 550,000 105600.00o

1,1.1

6
A01.04.06 沥青砂浆封堵锚固槽 m 192.000 200.000 38400.0oo

1.1.1

7
A01.04.07 坝袋运输及卸车 项 1.000 18000.0oo 18000.00o

争程锡



(2)主要设备、材料报价明细表 (分项报价表中的

主要设备、材料)

标段:设备2标 单位:人民币:元

字号 材料或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 合价
牌

地

品

产
技术参数

(型号 )
备注

1
橡胶坝底垫片 (厚度

3mm)
m2 750.300 60.000 45018.000 恒洋

衡水
厚度 3△ lIn

2

JBD4,5-300300-3型 坝

袋 (胶布型号

J300300-3)

m2 1330.940 700.000 931658.00o
洋

水

恒

衡
胶布型号

J300300-3

3
加强片 (胶布型号

J360360-3)
m2 80.茌00 720.00 57888.000

恒洋

衡水

胶布型号

J360360-3

4 止水海绵 (宽度 30ω m2 57.030 320.000 18249.600 恒洋

衡水
宽度300

5

瞄固设备 (包括垫板、
医板、螺栓、螺母、渴

螺母、垫圈)

m 192.000 550.000 105600.000
恒洋

衡水

M36衤 (850+1

50)

6 沥青砂浆封堵锚固槽 m 192.000 200.000 38400.000
洋

水

恒

衡
乳化沥青

7 坝袋运输及卸车 项 1.000 18000.000 18000.000

合价 1214813.6oo

投标人名称 (单位公章):衡水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

司

日期 :⒛ 21年 10月 31日




